
　

甘肃省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进领导小组专责组文件

甘设专责农机发 〔２０２４〕 １６ 号

关于印发甘肃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 （州） 、 县 （市、 区） 农业农村局、 发展和改革局、 财政

局， 兰州新区农林水务局、 发展和改革局、 财政局， 省农垦集

团公司：

《甘肃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专项行动方案》 已经省政府

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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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 肃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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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专项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印发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 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２４〕 ７ 号）、 《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大工作力度持续实施好农业

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 （农办机 〔２０２４〕 ４ 号）、 《国家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发改环资 〔 ２０２４〕 １１０４ 号） 和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实施方案的通知》 （甘政发 〔２０２４〕 ２２ 号） 要求， 加快推进

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结合我省实际， 制订本方案。

一、 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 落实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 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决

策部署， 坚持 “农民自愿、 政策支持、 方便高效、 安全环保”

的原则， 持续实施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 加力推进耗能

高、 污染重、 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业机械淘汰报废， 加快先进适

用、 节能环保、 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更新应用， 不断优化农机装

备结构， 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和农业绿色发展， 为建设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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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省提供重要支撑。

二、 报废补贴对象

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以

下统称 “机主” ）。 其中，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

营的组织。

三、 报废补贴范围

报废补贴范围为拖拉机、 播种机、 联合收割机 （含粮棉油

糖等作物联合收割所用机械）、 水稻插秧机、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

系统、 机动喷雾 （粉） 机、 机动脱粒机、 饲料 （草） 粉碎机、

饲料 （草） 铡草机等 ９ 个机具种类。 结合实际自行确定犁、 旋

耕机、 微耕机、 青 （黄） 饲料收获机、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打 （压） 捆机等 ６ 个机具种类新增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 并

按现有规定测算确定补贴标准。 后续根据国家和省上有关工作部

署， 适时按程序调整补贴机具种类。

四、 报废条件及要求

（一） 纳入牌证管理的报废农机。 申请补贴的报废拖拉机和

联合收割机应当主要部件齐全 （发动机、 变速箱、 转向器、 前

后桥、 机架 ／ 机身）， 来源清楚合法， 机主应就机具来源、 归属

等作出书面承诺。

（二） 未纳入牌证管理的报废农机。 申请补贴的未纳入牌证

管理的报废农机主要部件应齐全， 来源清楚合法， 具有铭牌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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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编号、 车架号、 发动机号等机具身份信息， 机主应就机具来

源、 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

（三）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农机可申请报废， 对于严重残

缺、 非法拼装改装、 来历不明的不予受理。

１ 达到规定使用年限， 参照相关农业机械报废年限表 （附

件 ６ ）。

２ 对未达到使用年限但安全隐患大、 故障发生率高、 损毁

严重、 维修成本高、 无法修复或无配件来源、 技术落后的农业机

械， 允许申请报废补贴。

３ 国家明令淘汰的农业机械。

（四） 报废农机数量要求。 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

割机， 个人、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享受报废补贴的数量分别

不多于 ３ 台 （套）、 ８ 台 （套）。 其他报废机具数量由各县区结

合实际自行确定， 其中：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报废数量不受

限制。

五、 补贴标准和资金安排

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补贴和报废并购置同种类

机具更新补贴两部分构成， 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具体补贴额由省

级农业农村部门商财政和发改部门确定。

（一） 补贴标准

１ 通用类报废农机补贴标准。 报废拖拉机、 播种机、 联合

收割机 （含粮棉油糖等作物联合收割所用机械）、 水稻插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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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等通用类农业机械， 补贴额执行中央财政

资金最高报废补贴额。 报废补贴额详见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

补贴额一览表》 （附件 ２）。 报废联合收割机、 水稻插秧机、 播种

机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 在现行补贴标准基础上， 按不超过 ５０％

提高报废补贴标准， 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不超过 ３ 万元； 报废并

更新购置采棉机， 单台最高报废补贴额由 ３ 万元提高到 ６ 万元。

报废补贴额详见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并更新补贴额一览表》

（附件 ３）。 对于以购置新机为前提的报废农机种类， 在申领报废

补贴时， 机主应提供购置同类新机的有效证明。

２ 非通用类报废农机补贴标准。 对中央财政资金最高报废

补贴额一览表没有涵盖的机动喷雾 （粉） 机、 机动脱粒机、 饲

料 （草） 粉碎机、 饲料 （草） 铡草机和自行确定的 ６ 个机具种

类， 按非通用类农业机械测算报废补贴额。 补贴额原则上按不超

过同类型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的 ３０％测算， 并综合考虑运输拆

解成本和残值等因素确定， 单台农机报废补贴额原则上不超过 ２

万元。 报废补贴额详见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附件 ２ ）。

３ 更新农机补贴标准。 购置同种类机具更新补贴按 《甘肃

省 ２０２４—２０２６ 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 及补贴额一览

表等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二） 资金使用管理要求。 各地要优化补贴申请和资金兑付

流程， 增加结算批次， 加快补贴兑付， 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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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及时完成录入和兑付。

１ 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资金安排用于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

新补贴的， 由省发展改革委分配并直接下达， 各级农业农村、 财

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细化补贴标准和实施方案， 做好组织实施、

资金测算、 资金支付和监督考核等工作。

２ 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的，

以省农业农村厅和省财政厅下达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计划

为依据使用。

３ 对自 《通知》 印发之日起提交报废补贴申请的， 按调整

后的报废补贴标准执行， 对已领取报废补贴的， 补齐差额部分

补贴。

六、 回收拆解企业的确定

回收拆解企业 （以下简称 “回收企业” ） 经营范围应包含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 业务内容。 应当符合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

管理条例》 等有关要求， 遵守国家有关消防、 安全、 环保的规

定， 按照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 （ＮＹ ／ Ｔ２９００—

２０２２） 等开展农业机械回收拆解工作。

（一） 对有发动机部件及含废弃污染物的报废农机。 回收企

业应以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为主， 也可选择依法

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他市场主体。

（二） 对常规机具且不含废弃污染物的报废农机。 回收企业

应是具有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 经营业务的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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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报废要求。 报废更新农用

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 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要求。 各地要在确保

报废设备唯一性及数据安全等的基础上， 制定符合实际的回收拆

解标准及方案。 创新探索 “谁销售、 谁回收、 谁报废、 谁更新”

的报废更新模式， 支持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生产及经销企业成

为报废更新市场主体。

（四） 公布回收企业。 拟从事老旧农业机械回收拆解的回收

企业应自愿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申请， 在符合相关条件要求

的基础上，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对回收企业的回收拆解场地、 拆解

设备设施、 内控监销及信息管理设备、 报废档案制度等进行审核

公示确定， 由市 （州） 农业农村部门汇总上报省农业农村厅备

查， 并向社会公布。 没有符合条件回收企业的县 （市、 区） 可

与相邻市、 县协调确定开展回收报废业务的市场主体。

七、 操作程序

（一） 报废旧农机。 机主自愿将报废的农业机械交售给回收

企业并提供 《报废农业机械来源归属承诺书》 （附件 ５， 以下简

称 《承诺书》 ）。 回收企业应核对机主和报废农业机械的信息，

拍摄机主与整机合影、 整机铭牌等照片， 向机主出具 《报废农

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附件 ４， 以下简称 《确认表》 ）， 向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对其真实性和唯一性负

责。 回收企业对回收的农业机械应及时进行拆解并建立拆解档

案， 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主要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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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档案应包括 《确认表》、 铭牌、 发动机号码、 底盘号 ／ 机架

号、 人机合影、 拆解过程监控录像、 残值支付凭证等资料， 保存

期不少于 ３ 年。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对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

进行监督。

（二） 注销登记。 纳入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 机主应在报废

拆解前持 《确认表》 和牌证等资料， 到县级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以下简称 “监理机构” ） 申请办理牌证注销。 监理机构应通过

甘肃农机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纸质档案、 报废补贴系统， 核

对发动机号码、 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底盘号 ／ 机架号和机主信息

后， 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 并在 《确认书》 上签注相应的意

见。 对非机主本人牌证的由机主提出注销申请， 监理机构核对资

料后对本地牌证的办理注销手续、 对非本地牌证的向原核发地监

理机构致函协调办理牌证注销。 对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

监理机构应核对其铭牌或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码、 底盘号 ／ 机架

号等信息， 确保其真实性、 唯一性后签注相应的意见。

（三） 兑现补贴。 机主凭有效的 《确认表》 《承诺书》 等资

料， 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办理农业机械报废补贴。 县级农业

农村、 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进行审核公示， 财政部门向符合条件

的机主通过 “一卡通” 或对公账户兑现补贴资金。 县级农业农

村部门应建立报废农业机械补贴档案， 补贴档案应包括报废农机

补贴信息台账、 《承诺书》、 《确认表》、 身份证及营业执照复印

件、 人机合影照片、 拆解过程监控录像、 补贴兑付凭证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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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期不少于 ３ 年。

八、 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农业农村、 发改、 财政部门要管

好用好支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和财政资

金。 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 密切沟通配合， 明确职责分工， 形成

工作合力。 要细化完善管理措施， 建立健全制度机制。 要加强政

策宣传和解读， 回应社会关切， 进一步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实施透

明度。 要大力推行信息公开， 对享受补贴的信息进行公示， 主动

接受监督。 要加强补贴业务培训和警示教育， 提高工作人员业务

素质和风险防控能力。 市级农业农村、 发改、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

县级农机报废更新工作的指导， 重点开展协调落实、 督导检查、

预警监测、 违规查处等工作。 县级农业农村、 发改、 财政部门是

实施主体和责任主体， 农业农村部门要落实组织实施、 审核监管

责任， 加强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体系建设， 加快农机回收拆解企业

培育和网点布局。 财政部门要落实资金兑付、 资金监管责任， 加

大投入力度， 保证必要的工作经费。 重大事项须提交县级农机报

废更新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策。

（二） 开展便民服务。 鼓励各地立足便民利民和提高效率，

开展农机报废回收拆解创新探索， 允许根据实际将回收环节和拆

解环节分开。 县级农业农村、 财政部门要做好同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工作信息平台、 农机安全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的衔接， 加快实

现回收拆解等信息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农机安全监理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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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互联互通， 提高补贴申请资料校核效率。 要强化服务意识，

创新工作方式， 鼓励采取回收、 拆解、 销户、 补贴 “一站式”

服务、 网上办理等便民措施，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鼓励机

动车回收拆解企业、 农业机械维修企业、 农业机械生产及经销企

业、 农机合作社等按有关规定合作开展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

鼓励回收企业提供互联网＋报废车回收、 上门回收等服务。

（三） 强化监督管理。 各地要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纳入绩效

管理考核内容， 强化结果运用。 县级农业农村、 发改、 财政部门

要按照各自职责进一步完善工作监管机制， 提升信息化监管能

力， 逐步将农机报废全流程各环节纳入信息化监管范围， 通过定

期调取回收企业视频监控等方式实行全链条监管， 防止机具假报

废、 流入二手机市场。 对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 各地要制

定风险防控措施， 严格加强监管， 严查虚假报补等骗套补贴资金

的违规行为， 严惩违规主体。 发现回收企业存在违规行为应视情

节轻重采取警告、 通报、 暂停参与补贴实施并限期整改、 禁止参

与补贴实施等措施进行处理。 对弄虚作假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的企

业、 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要参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有

关规定和原则进行严肃处理， 并将其纳入 “黑名单”。 要充分发

挥社会监督作用，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认真受理、 核查、 处理群众

举报投诉。

（四） 及时调度报送情况。 要加强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

贴实施日常调度和大数据分析， 严格执行进度季报告制度，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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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和全年总结分析。 要跟进政策实施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处理， 适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每年 １２ 月 ５ 日前，

要将本年度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的政策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含资金安排数、 申请录入数、 实际兑付数、 报废更新数等） 报

送省农业农村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并抄报市 （州）

农业农村、 发改、 财政部门。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 甘肃省财

政厅 甘肃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

施方案〉 的通知》 （甘农机监发 〔２０２０〕 ３ 号） 同步废止。

附件： １ 甘肃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２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３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并更新补贴额一览表

４ 甘肃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样式）

５ 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 （样式）

６ 报废农业机械年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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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甘肃省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杨金泉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副组长： 常　 宏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翟建军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江贵贤 省财政厅副厅长

成　 员： 刘文武 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管理处处长

成　 伟 省发展改革委农经处处长

安爱平 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处长

孟养荣 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站长

于　 水 省农机监理总站站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农业农村厅， 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

作， 研究提出需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案， 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

定事项， 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办公室主任由省农业农

村厅副厅长常宏兼任， 厅农机化管理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的， 名单由新调整人员自动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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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序号 机　 型 类　 　 别
报废补贴额

（元）

１

２

３

拖拉机

自走式全喂入
稻麦联合收割机

自走式半喂入
稻麦联合收割机

自走式玉米
联合收割机

采棉机

播种机

２０ 马力以下 １５００

２０ （含） —５０ 马力 （含） ３８５０

５０—８０ 马力 （含） ７８６０

８０—１００ 马力 （含） １０８４０

１００—１６０ 马力 （含） １３１４０

１６０—２００ 马力 （含） １８０００

２００ 马力以上 ２００００

喂入量 ０ ５—１ｋｇ ／ ｓ （含） ３０００

喂入量 １—３ｋｇ ／ ｓ （含） ５５００

喂入量 ３—４ｋｇ ／ ｓ （含） ７３００

喂入量 ４ｋｇ ／ ｓ 以上 １１０００

３ 行， ３５ 马力 （含） 以上 ７２００

４ 行 （含） 以上， ３５ 马力 （含） 以上 １７５００

２ 行 ７２００

３ 行 １２５００

４ 行及以上 ２００００

― ３００００

６ 行以下 ６００

６—１１ 行 １２００

１２—１８ 行 １６００

１８ 行以上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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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　 型 类　 　 别
报废补贴额

（元）

４ 水稻插秧机

２ 行手扶步进式 ７４０

４ 行手扶步进式 １７４０

６ 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 ２１７０

６ 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 １７２０

４—５ 行四轮乘坐式 ５４００

６—７ 行四轮乘坐式 ９９３０

８ 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 １２５００

５ 机动喷雾
（粉） 机

悬挂式或
牵引式喷雾机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

自走式风送喷雾机

喷幅 １８ｍ 以下 ５４０

喷幅 １８ｍ 及以上 １５００

１１—１８ 马力 ８００

１８ （含） —５０ 马力 ３８００

５０ 马力 （含） 以上 ４６００

５ （含） —２０ｋｗ ８００

２０ｋｗ 及以上 ９３０

６ 机动脱粒机

１０ｔ ／ ｈ 以下 ２７０

１０ （含） —３０ｔ ／ ｈ ７００

３０ｔ ／ ｈ （含） 及以上 １３００

７ 饲料 （草）
粉碎机

转子直径 ４００ｍｍ （含） —５５０ｍｍ ３２０

转子直径 ５５０ｍｍ （含） 及以上 ４２０

６ｔ ／ ｈ 以下揉丝机 ３００

６ （含） —１５ｔ ／ ｈ 揉丝机 ６００

１５ｔ ／ ｈ 及以上揉丝机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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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　 型 类　 　 别
报废补贴额

（元）

８ 饲料 （草）
铡草机

６ｔ ／ ｈ 以下 ３００

６ （含） —９ｔ ／ ｈ ５００

９ （含） —２０ｔ ／ ｈ ８００

２０ｔ ／ ｈ 及以上 １５００

９ 犁

单犁体幅宽
３５ｃｍ 以下

单犁体幅宽
３５ｃｍ 及以上

单犁体幅宽
４５ｃｍ 及以上

犁体数量 ２—４ 个 ２７０

犁体数量 ６—８ 个 ６００

犁体数量 １０ 个及以上 １０５０

犁体数量 ２—４ 个 ３７０

犁体数量 ６—８ 个 １２００

犁体数量 １０ 个及以上 １５００

犁体数量 １０ 个及以上 ２３００

１０ 旋耕机

１ｍ≤耕幅＜１ ５ｍ ２４０

１ ５ｍ≤耕幅＜２ｍ ４２０

２ｍ≤耕幅＜２ ５ｍ ６９０

耕幅≥２ ５ｍ ８４０

１１

微耕机 （涵盖耕
整机、 微型耕耘
机、 田园管理机、

中耕机）

自带动力 ２２０

１２ 青 （黄） 饲料
收获机

自走式青饲料
收获机

悬挂单圆盘式
青饲料收获机

割幅≥１ ８ｍ； 配套
发动机功率≥９０ｋＷ １３７００

割幅≥２ ２ｍ； 配套
发动机功率≥１１０ｋＷ １７０００

割幅≥２ ６ｍ； 配套
发动机功率≥１３０ｋＷ ２００００

割幅≥０ ９ｍ ２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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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　 型 类　 　 别
报废补贴额

（元）

１２ 青 （黄） 饲料
收获机

悬挂双圆盘式
青饲料收获机

割幅≥１ １ｍ ３０００

割幅≥２ １ｍ ５４００

１３ 农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

药箱容量 ２０Ｌ 以下 ２０００

药箱容量 ２０Ｌ （含） 以上 ３０００

１４ 打 （压） 捆机

０ ７ｍ≤捡拾宽度＜１ ２ｍ １８００

１ ２ｍ≤捡拾宽度＜２ ０ｍ ３６００

捡拾宽度≥２ ０ｍ ７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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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甘肃省农业机械报废并更新补贴额一览表

序号 机　 　 型 类　 　 别
报废补贴
额 （元）

１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 ８００

２

３

４

５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
联合收割机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
联合收割机

自走式玉米联合收割机

播种机

水稻插秧机

采棉机

喂入量 ０ ５—１ｋｇ ／ ｓ （含） ４５００

喂入量 １—３ｋｇ ／ ｓ （含） ８２５０

喂入量 ３—４ｋｇ ／ ｓ （含） １０９５０

喂入量 ４ｋｇ ／ ｓ 以上 １６５００

３ 行， ３５ 马力 （含） 以上 １０８００

４ 行 （含） 以上， ３５ 马力 （含） 以上 ２６２５０

２ 行 １０８００

３ 行 １８７５０

４ 行及以上 ３００００

６ 行以下 ９００

６—１１ 行 １８００

１２—１８ 行 ２４００

１８ 行以上 ３０００

２ 行手扶步进式 １１１０

４ 行手扶步进式 ２６１０

６ 行及以上手扶步进式 ３２５５

６ 行及以上独轮乘坐式 ２５８０

４—５ 行四轮乘坐式 ８１００

６—７ 行四轮乘坐式 １４８９５

８ 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 １８７５０

― ６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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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样式）
确认表编号：
机主姓名 ／ 单位名称 机主 ／ 单位联系电话
机主身份证号 ／ 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主 ／ 单位地址

农业机械类别 农业机械品牌型号

发动机号码 底盘 （机架） 号

出厂编号 出厂日期

购买日期
购买来源 （生产销售

企业或前机主）

是否注册登记 　 □是　 □否
初次注册登记日期及

牌证号码

是否新购机具 　 □是　 □否 新购机具发票编号

回收残值 （元） 补贴额 （元）

　 本人所有的农业机械因
□１ 已达到报废年限　 □２ １ 安全隐患大
□２ ２ 故障发生率高　 □２ ３ 损毁严重
□２ ４ 维修成本高　 □２ ５ 技术落后
□２ ６ 无法修复或无配件来源
□３ 国家明令淘汰， 自愿申请报废。

机主签字 （按手印）：
年　 　 月　 　 日

□已核对信息
□已拆解 （销毁）

　 农机回收企业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机 主 本 人　 已办理注销登记
□非机主本人　 已办理注销登记
□非机主本人　 核发地已办理注销登记
□无 牌 证　 已核查无此农业机械信息

□非牌证管理机具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报废农业机械已核实， 信息属实， 已
按规定完成拆解。

　 农机报废补贴办理机构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说明： 本表一式三份。 一份回收企业留存； 一份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留存； 一份农机
报废补贴办理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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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农业机械来历承诺书（样式）

本 人 （ 身 份 证： ；

住 址 ； 联 系 电 话： ）

于 年 月 日在 处， 购买

整机出 厂 编 号 为 ， 发 动 机 出 厂 编 号 为

的 型号 ，

今申请报废。

我承诺， 该农业机械确系本人合法所得， 如不属实， 愿承担

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 （签名）

年 月 日

—０２—



附件 ６

报废农业机械年限表

序号 种类和参照标准 机　 　 型 使用年限

１ 拖拉机
ＧＢ ／ Ｔ１６８７７—２００８

２ 联合收割机
ＮＹ ／ Ｔ１８７５—２０１０

３ 水稻插秧机
ＮＹ ／ Ｔ３５２９—２０１９

４ 机动喷雾 （粉） 机
ＮＹ ／ Ｔ２４５４—２０１９

５ 饲料 （草） 粉碎机
ＮＹ ／ Ｔ３５３１—２０１９

６ 铡草机
ＮＹ ／ Ｔ３５３０—２０１９

７ 机动脱粒机
ＮＹＴ３５３２—２０１９

８ 播种机

９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１０ 犁

１１ 旋耕机

１２ 微耕机

１３ 青 （黄） 饲料收获机、

１４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１５ 打 （压） 捆机

小型 （功率≤１８ＫＷ） 超过 １０ 年

大中型轮式 （功率＞１８ＫＷ） 超过 １５ 年

履带式 超过 １２ 年

自走式 超过 １２ 年

悬挂式 超过 １０ 年

手扶式 超过 ８ 年

乘坐式 超过 １０ 年

超过 １０ 年

配套动力≤１８ＫＷ 超过 １０ 年

配套动力＞１８ＫＷ 超过 １２ 年

超过 １０ 年

超过 ８ 年

超过 ８ 年

单模 超过 ３ 年

多模 超过 １ 年

超过 １０ 年

超过 １０ 年

超过 ８ 年

超过 ５ 年

超过 ６ 年

超过 ８ 年

—１２—



　 抄送：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各市 （州） 人民政
府、 兰州新区管委会、 省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推进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各农机报废更新实施单位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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